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党委宣传统战部〔2020〕5 号 

★ 
 

关于组织开展“防控疫情 法治同行” 

专项法治宣传活动的通知 
 

各部门： 

为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

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、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、省委依法治省

办的工作要求，落实《辽宁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组织开展“防控

疫情 法治同行”专项法治宣传活动的通知》精神，即日起在全

院组织开展“防控疫情 法治同行”专项法治宣传行动，现将有

关工作要求通知如下: 

一、总体要求 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

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

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，增强“四个意识”，坚定“四个自信”，做

到“两个维护”，针对疫情防控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全院干

部师生关注的热点问题，深入开展防控疫情专项法治宣传活动，

注重以案释法，注重新媒体新技术在普法中的运用，注重把普法

融入到依法行政、依法治教、依法治校过程中，引导全院广大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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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师生依法行动、依法行事，为疫情防控工作提供有力法治保障

和良好舆论环境。 

二、宣传重点 

深入阐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；深入宣传党中央、省

委关于疫情防控的决策部署，以及在法治轨道上统筹推进各项防

控工作的有力举措；深入宣传学院党委关于依法治教、依法治校

的政策举措和工作成果；深入宣传传染病防治法、突发事件应对

法、野生动物保护法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法律法规，

以及刑法、治安管理处罚法、学校卫生工作条例、学生伤害事故

处理办法等有关内容。 

三、具体措施 

1.严格落实“谁执法谁普法”普法责任制，筑牢疫情防控防

线，结合学院工作实际有针对性地深入推进全院干部师生尊法学

法守法用法，推动全面依法履行职责，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

开展疫情防控工作。要积极关注疫情动态，带头做到不造谣、不

信谣、不传谣、不恐慌，坚定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信心和决心。 

2.综合运用全媒体普法，坚守疫情防控阵地。要加强科学引

导，做实线下宣传。正式开学后，党委宣传统战部要利用学院宣

传栏、各系要利用宣传板、图书馆和团委要利用 LED 电子屏等普

法阵地，播发“社会治理 法治先行 依法防控 科学有序 坚决打

赢疫情防控阻击战!”等宣传标语，普及疫情防护知识、疫情防

控相关法律法规。要充分运用各类载体做好线上宣传，运用学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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官方网站、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，多种形式推送、转发疫情防控

知识，及时传达国家、省委省政府、省委教育工委和省教育厅对

疫情防控的通知要求。 

3.充分发挥法律专业人员特长，打造疫情防控先锋。省教育

厅参考借鉴省司法厅等有关部门工作成果，结合教育工作实际，

收集整理了《全省教育系统干部师生应知应会的疫情防控法律知

识汇编》(见附件)，各部门要及时组织广大师生学习，在疫情防

控期间学法守法用法。各系、思想政治教学部可充分发挥法治教

育实践基地、法律专业人员专长，结合学院实际整理汇总疫情防

控法律知识、相关典型案例等通过线上方式进行推送，促进学院

疫情防控工作依法科学有序开展。 

四、工作要求 

1.提高政治站位。要深入学习、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

有关重要指示精神，把开展防控疫情专项法治宣传行动作为当前

最重要的普法任务抓紧抓好，以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推动依法防

控工作。 

2.注重宣传实效。要从疫情防控工作需要出发，从全院师生

的期待和需求出发，突出重点，开展针对性强、形式灵活多样、

群众喜闻乐见的法治宣传活动。要实现加强疫情防控法治宣传教

育工作与切实解决实际问题有机统一，切实抓严抓实抓细，力戒

形式主义。 

3.注重正确引导。要切实把握好舆论导向，严格遵守政治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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律和工作纪律，做到宣传报道严谨规范，法律解读准确生动，坚

决避免师生和社会误解，为确保人心安定团结营造良好氛围。 

各部门请于 4 月 13 日前将“防控疫情 法治同行”专项法治

宣传行动开展情况总结、活动图片、媒体信息推送链接等通过 OA

系统报送党委宣传统战部，此次专项法治宣传活动将作为我院参

与教育系统“社会治理 法治先行”宣传年活动和“七五”普法

终期评估验收的重要支撑内容，希望各部门充分重视、主动作为，

扎实深入推进。 

联系人:高艳红。 

 

附件：《全省教育系统干部师生应知应会的疫情防控法律知

识汇编》 

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党委宣传统战部 

2020 年 3 月 24 日 


